附件2
佛山市“无废建材（搅拌站）”评价标准
	指标
	序号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评价方式

	组织管理（5分）
	1
	成立“无废建材（搅拌站）”建设组织机构，责任落实到人（5分）。
	5
	
	查看档案文件、会议记录等。

	绿色生产评价（60分）
	2
	通过绿色生产评价且在有效期内的，一星及以上的（60分）。
	60
	
	现场查看、资料审查等。

	循环利用（10分）
	3
	不向厂区以外排放生产废水、废浆，废弃混凝土循环利用（5分）；全年的生产废水消纳利用率或循环利用率达到100%，并有相关证明材料（5分）。
	10
	
	现场查看、资料审查等。

	固体废物管理（15分）
	4
	生产区设置生产废弃物存放处，设有产生台账，并分类存放、集中处理（5分）；按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合理配置垃圾分类容器设施或统一存放空间，垃圾集中投放点张贴垃圾分类投放指南（5分）；废浆和废弃混凝土的回收利用率或集中消纳利用率达到90%以上（5分）。
	15
	
	现场查看、资料审查等。

	宣传与引导（10分）
	5
	主动展示企业落实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取得成果，积极配合提供无废城市宣传稿件，稿件被市、区无废办采用（5分）；围绕“无废城市”工作开展和特色宣传被新闻媒体等宣传平台报道（5分）。
	10
	
	现场查看、资料审查等。

	附加分（10分）
	6
	获得省级、市级、县（市）级关于节水型企业（省级节水标杆企业、节水型企业）等荣誉称号的（5分）；获得国家级水效领跑者或绿色工厂或绿色供应链企业或绿色建材产品或通过绿色生产评价二星、三星的（10分）。最多得10分。
	10
	
	相关命名表彰文件。


注：1.评估采用打分法，满分100分，附加分10分。总分 90分（含）以上。得分90 分（含）以上，可获得评估为“无废建材（搅拌站）”称号。

2.“无废建材（搅拌站）”建设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评估。

3.提供的证明材料原则上全部为电子版，不专门为该创建制作新的纸质资料。


